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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流传，以期推进世界裁军运动的 H标，促进有效国

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最终目标；

2. 呼吁所有会员国鼓励它们的公民自由公开地

表示他们自己对裁军问题的意见，并为此目的公开从

事组织和集会；

3. 请秘书长每年就本决议的各项条款执行情况

向大会提出报告。

1982 年 12 月 13 日

笫 101 次全体会议

37 /117. 发展和加强各国睦邻关系

大会，

铭记着联合国人民在《联合国宪章»中所表示的

“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的决心，

回顾其 1957 年 12 月 14 H 第 1236 (XII) 号决议、

1958 年 12 月 1O H 第 1301(XIII) 号决议、 1965 年 12

月 21 日第 2129(XX) 号决议、 1979 年 12 月 14 日第

34/99号决议和 1981 年 12 月 9 日第 36/101 号决议，

铭记着邻国之间由千地理上接近，因此在许多领

域存在着特别良好、多式多样的互利合作机会，而发

展这种合作关系可能对整个国际关系具有积极的影

响，

考虑到世界上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动以及

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已使得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空前密切，给各国奉行的睦邻关系带来了新的内容，

因此更有必要予以进一步发展和加强，

回顾其意见：有必要继续审查睦邻关系问题，以

便加强和进一步发展其内容以及提高其效果的方式和

方法，并且，这种审查的结果可以在适当时载入适当

的国际文书内，

1. 重申睦邻充分符合联合国宗旨，并且也是建

立在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汀叭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

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136的原则

以及反对任何谋求建立势力范围或统治范围的行为的

基础之上的；

136第2625(XXV) 号决议，附件。

2. 再次要求所有国家为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

全，按照这些原则发展睦邻关系；

3. 重申行之已久的善邻惯例和某些符合善邻原

则和守则的普遍化，将可加强国与国间遵照《宪章M促

进友好合作关系；

4. 认为考虑到秘书长关千睦邻关系的报告， 137

连同各会员国随后可能提出阐明睦邻关系各项要素的

其他意见和提案，作为在适当时制订一件有关这个问

题的适当国际文书的过程的一个部分，是适当的；

5. 再次请尚未按照大会第 34/99 号和第36/101

号决议将其有关睦邻的意见和建议通知秘书长的各国

政府和各国际组织尽快提出意见和建议，并请已经提

出意见和建议的各国政府于其认为必要时提出补充意

见；

6. 决定将题为“发展和加强各国间睦邻关系”的

项 H 列入第－．十八届会议临时议程。

1982 年 12 月 16 日

笫 108 次全体会议

37 /118. 审查《加强国际安全宣言讨的

执行情况

大会，

审议了题为＂审查《加强国际安全宣言口的执行情

况＂的项目，

关切地注意到《加强国际安全宣言》138的各项条款

未获充分执行，

深感不安地看到：世界紧张局势升级，进行威胁

或使用武力、干涉、于预、侵略和外国占领的情事更

加频繁，在解决各个不同区域的危机方面仍旧亳无进

展且继续恶化，大国的军备竞赛和军备扩张继续升

级，有人奉行争夺和对抗政策并不断试图将世界划分

为势力范围和统治范围，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

隔离继续存在，妄图改变民族解放斗争的性质，发展

137 A/37 / 476 。

138 第 2734(XXV) 勺决议。


